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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障碍电影合理使用问题研究—以全国首例无障碍电影

侵权案为例

夏晓洁　高冠群

青岛电影学院　山东青岛　266520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我国愈发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2021 年 6 月新著作权法正式施行，其中关于“向阅读障碍者以无

障碍的方式提供已发表的作品”可构成合理使用情形，引发广泛讨论。恰逢 2023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电影知识产权

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例无障碍电影侵权案。本文以首例无障碍电影侵权案为逻辑起点，结合新著作权法相关

条文，讨论无障碍电影制作如何满足“合理使用”要件，并提出相关理论制度建议，以期为中国无障碍电影事业发展扫清

版权障碍，更好实现特殊群体利益保护，构建更加清朗的无障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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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首例侵权案探析我国无障碍电影合理使用问题

1.1.	 案情介绍及判决结果

1.1.1. 基本案情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奇艺）经授权

取得了涉案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以下简称涉案影片）的

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上海俏佳人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俏佳人公司）运营的“无障碍影视”APP

提供了涉案影片完整内容的无障碍版在线播放，其在涉案影

片画面及声效基础上添加相应配音、手语翻译及声源字幕，

但没有设置障碍者识别机制。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认为

“无障碍影视”APP 向不特定公众提供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无障碍版的在线播放服务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俏佳人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

支共计 50 万元。

1.1.2.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著作

权法规定的“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应当包含

对该种“无障碍方式”的特殊限定，即应当仅限于满足阅读

障碍者的合理需要，供阅读障碍者专用。俏佳人公司的被诉

侵权行为面向不特定公众开放并不符合上述条件，不属于

2020 年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的合理使

用的法定情形，侵害了爱奇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从而维持

了北京互联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即判决俏佳人公司停止

通过涉案 APP 提供涉案影片无障碍版的在线播放服务，但

考虑到俏佳人公司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残障人士且涉案影片

点击量较少等因素，酌定赔偿经济损失 1 万元。

1.2.	 该案中无障碍电影合理使用问题分析

现行著作权法中，增加了“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

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构成合理使用的条款。

该案结合争议事实认定，“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

式”有必要包含对该种“无障碍方式”的特殊限定，即应当

仅限于满足阅读障碍者的合理需要、供阅读障碍者专用等解

释，从而对提供无障碍版影片的行为作出判定，对正确适用

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的相关规定提供了有益借鉴。

另外，该案明确了无障碍电影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和

适用规范，对《马拉喀什条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内

适用进行阐述，明确了国际条约的适用准则。下面将结合著

作权法等相关规定，对案件争议焦点内容之一“被诉侵权行

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问题，进行以下讨论：

1.2.1. 关于“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

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在现行法律对于相关条款的具体适用没有明确规定的

情况下，法院认为可以参考《马拉喀什条约》的相关规定理

解该条款。《马拉喀什条约》的第二条规定了“无障碍格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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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采用替代方式或形式，让受益人能够使用作品，包括让

受益人能够与无视力障碍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一样切

实可行、舒适地使用作品的作品版本。无障碍格式版为受益

人专用，必须尊重原作的完整性，但要适当考虑将作品制成

替代性无障碍格式所需要的修改和受益人的无障碍需求。基

于《马拉喀什条约》的前述相关条款，并结合《著作权法》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中所述“阅读障碍者能够感

知的无障碍方式”应当包含着对该种“无障碍方式”的特殊

限定，即应当仅限于满足阅读障碍者的合理需要，供阅读障

碍者专用。而在该案中，双方认可涉案影片无障碍版在原告

进行侵权公证时可供不特定公众注册登陆并观看，二审期间

涉案 APP 可供残疾人凭证注册后观看涉案影片无障碍版。

而仅凭残疾人证注册即可登录观看的这一限制，显然存在漏

洞，正常人也可通过知晓残疾人证号来登录观影。因而，针

对这一关键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因其对“无障碍方式”未

能做到特殊限定，因而能够感知涉案影片无障碍版的群体可

能并不限于阅读障碍者。因此，法院认为，被诉侵权行为不

符合“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

表的作品”的这一合理使用要求。

从上述法院判决可知，无障碍版电影制作方是否能达

到“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

的作品”的这一要件，需要满足限于“阅读障碍者专用”这

一条件，而满足该条件就要求制作方需对受众身份设置有效

核验机制，因而这也是实践中判断无障碍影片是否达到合理

使用要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版权局《暂行规定》中第三

条对《著作权法》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第三条中的第五、

六、七项规定了提供“无障碍方式”的具体要求。这些具体

规定的出台，有利于实践中制作方满足“合理使用”要求，

更好的满足阅读障碍者的需求。

1.2.2. 关于“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以及“不得

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法院指出，在保障阅读障碍者权益的同时，也需要平

衡对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关于涉案影片无障碍版是否

影响到原电影作品的正常使用？法院认为，涉案影片无障碍

版能够实质性呈现涉案影片的具体表达，公众可通过观看或

收听的方式完整的获悉涉案影片的全部内容，被诉侵权行为

对涉案影片起到了实质性替代作用，因而可以看出，涉案影

片无障碍版影响了原影片的正常使用。

另外，对于涉案影片无障碍版是否不合理的损害著作

权人的合法权益？法院认为，涉案 APP 面向不特定的社会

公众开放，导致原属于授权播控平台爱奇艺的相关流量被分

流，势必会影响、减少爱奇艺通过授权涉案影片使用而获得

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对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法院最终

得出结论，虽然自爱奇艺进行起诉前侵权行为公证时至本案

二审期间，俏佳人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一些变化，但仍

均不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的构

成合理使用的范畴。故法院对俏佳人公司认为被诉侵权行为

构成合理使用、其（现有供残疾人凭残疾证注册可观看涉案

影片版本）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上诉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从这一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根据我国新修订的《著

作权法》，司法实践中对于无障碍电影构成“合理使用情形”，

需要满足以下构成要件。第一，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

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这里的无障碍方式必须

具有限定性，即无障碍电影制作方需要设置好审核规定，仅

能允许特定的阅读障碍者进行感知。第二，应当指明作者姓

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这一点较为明晰，实践中一般不会

出现侵权，例如该案中并未违反本条。第三，不得影响该作

品的正常使用。第四，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

益。这两点意味着，电影的无障碍版不能“喧宾夺主”，影

响原影片的传播度与经济效益。

从这四条要件可以看出，如不满足第一个要件，势必

会影响后边要件的成立。具体来说，电影的无障碍版如不能

很好的限定特定阅读障碍者，就很有可能影响作品的正常使

用、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2.	 理论上完善我国无障碍电影“合理使用情形”的建议

目前，我国无障碍电影主要面临着版权障碍、片源不

足等问题，为扫清无障碍电影的版权障碍问题，曾有学者提

出利用合理使用或者新设法定许可情形的方案。2020 年新

著作权法对原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了修改，	第（十二）项明

确了“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

表的作品”，可构成合理使用。因而可以看出，新著作权法

已经明确将无障碍电影列入合理使用范畴，但对该条款的理

解与解释，实践中仍存在疑惑之处。以下，将通过相关建议，

进一步完善无障碍电影的合理使用制度，助力无障碍电影扫

清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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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进一步明确主体及方式等具体内涵

新著作权法中规定，“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

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可构成合理使用。从这

一表述来看，似乎并未能很好地明确可以适用“合理使用情

形”的主体范围。“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落脚点为作品，

那么当然包括作为视听作品的电影作品。但作为提供电影作

品的主体，新法中并未做相关限定，如不进行相关细致分类，

那么其涵盖范围在实践中的判断将成为疑惑之处。另外，对

于“提供”的方式而言，具体是如何提供？是以现场增加手

语、口语服务的形式还是以原电影为基础而制作新的无障碍

版电影呢？其次，对于“无障碍方式”，在实践中是否对创

作主体有更为细化的考量，是否应在平衡版权保护与特殊群

体利益之间判断？综上问题，本文认为可对无障碍电影的提

供主体及提供方式进行相关补充修改，以更好的便于司法实

践判断。

首先，对于无障碍电影的提供主体，可分为公益性质

与私益性质。其中公益性质包含以下几类：一是公益组织或

类似性质的单位或个人出于为残障人士提供无偿服务的公

益目的，而对电影进行无障碍版本的创作。二是原电影制作

方在原电影制作完成后又制作无障碍版本供残障人士观赏，

但此种情况并不涉及版权侵权问题，也就不存在合理使用的

情形判断，因而本文不再加以介绍。除公益目的外，为私益

性质而创作的无障碍版电影由无障碍电影参与主体提供。而

法条中未明确写明公益或私益目的，根据条文及合理使用制

度的立法目的推测，公益性质的无障碍版电影主体应当可包

含在合理使用的主体范围内，但私益目的的主体是否包含还

未可知，如从广义理解，则也应被包含在内，而这有利于推

动无障碍电影行业发展。因为如果私益性质的创作主体也可

利用合理使用制度而无需支付版权授权许可费，意味着创作

成本降低，那么残障人士们也可通过更低廉的价格购买相关

无障碍版电影服务。

其次，对于无障碍电影的提供方式，“以阅读障碍者

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其中

仅以“提供”两字来连接创作主体与残障人士之间的桥梁，

未免过于简单，对于“提供”的方式有无细化规定？另外，

对于“无障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无障碍版电影制

作方的审核义务要求过高，是否会影响创作热情？审核义务

要求过低又是否会造成版权侵权现象频发？本文建议，可对

“提供”进行扩大解释，包括制作、发行等内容。

2.2.	 展望

2021 年 6 月 1 日，新著作权法开始施行。《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两部行政法规

也尚在修订过程中，笔者期待在著作权法已提供相关依据的

前提下，具体适用范围、机制等方面可在未来进一步明确、

细化，推动无障碍电影合理使用问题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在

无障碍电影等作品的提供与获取方面（尤其是具体实施机

制），公益组织、残疾人服务机构、无障碍电影产业的从业

者等各方主体权利义务更为明确，相关配套机制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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